《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

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修订说明

2023年光明区修订出台《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深光府规〔2023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，对培育发展合成生物产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。自《措施》出台以来，光明区持续加强政策受理，已推动集聚合成生物领域企业超130家，总体估值超400亿元，政策集群效应逐步显现。在运行检测中，根据上级有关要求、企业机构意见反馈等进行评估，拟开展政策修编工作。
一、修订原因

一是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决策部署。根据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（试行）》（发改体改〔2024〕1742号）第八、九、四十五、四十六等条款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要严格落实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，不得强制要求经营主体在本地登记注册、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、分支机构等，或者以在本地设立法人机构、进行产业配套、投资额纳入统计等作为申请相关扶持政策、开展相关业务、享受相关补贴的前提条件。市审计局、区司法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监管局等单位在复核各产业相关政策情况时，提出《措施》有关条文涉嫌违反相关指引条例，应尽快完成修订。
二是根据运行发展情况评估修改政策相关表述。为使政策做到应时而变、与时俱进，在广泛听取科研机构和合成生物企业的意见基础上，结合实际和工作重点，参照《广东省加快建设生物制造产业创新高地2025年工作要点》《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》《深圳市培育发展生物制造产业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等上位政策法规，进一步优化了《措施》文本内容。

二、修订情况说明

（一）修订原则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聚焦当前未来产业领域发展的重点和导向，结合现行政策实施效果以及科研机构及企业意见，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系统修订：

一是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司法、财政及市场监督等部门有关规定，删除原政策中涉及“一事一议”相关条款，修改涉及落地、差异化奖补等相关表述条款，确保政策支持方向与时俱进。
二是精简优化同类事项政策条款。为精准优化政策体系，进一步提高政策兑现率，综合考虑区级财力情况，保留必要性强的条款，删除不必要的条款，统一同类事项的补贴标准，精简政策体系。
三是充分征求科研院所、重点企业意见。结合科研院所、重点企业调研情况及专家论证会意见，对研发投入、租金补贴等机构与企业满意的条款予以最大限度保留，对技术攻关、成果转化、示范应用等建议新增或完善的条款在充分吸纳意见后进行新增修改。
（二）修订情况

一是删除原第七、八、九、十七、二十条政策，相关内容均合并至各类普惠性政策条款。
二是新增条款。新增扶持项目2个，包括增加支持创新成果产业化、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等条款。
三是完善表述条款。修改完善扶持项目14个，包括支持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、支持承接国家、省重点科技专项、用房租金支持、高标准厂房建设等，主要对原扶持项目扶持范围、扶持标准及相关表述进行优化完善。
四是其他保留条款。保留支持企业强化研发投入1个条款。
（三）修订后主要内容

《措施》修订后共五个章节、20个条款，分别为：
一是支持合成生物战略科技力量建设，重点支持合成生物企业、科研院所等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，提出“支持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”“支持承接国家、省级重点科技专项”“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平台建设”3个条款。
二是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建设，重点支持合成生物企业、科研院所等强化核心技术攻关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提出“支持优质项目创新创业”“支持企业强化研发投入”“支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”3个条款。
三是支持合成生物产业链建设，重点支持合成生物企业做大做强，提升创新发展支撑能力，提出“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”“加大用房租金支持”“支持高标准厂房建设”“支持创新成果产业化”“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用”“支持产业服务平台建设”“加强产业空间供给”7个条款。
四是支持合成生物生态链建设，重点支持营造适合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，提出“加大投融资支持”“支持举办创新创业赛事活动”“推动形成学术氛围”“加强专业人才保障”4个条款。
五是附则，对合成生物企业、合成生物产业园进行界定，明确政策有效期限、政策衔接、政策解释主体，明确本措施所涉资金资助的申报单位在资金资助的申请、评审、使用过程中注意事项。


